附件

市级总部企业等级评定标准


	项 目
	评价指标
	赋分权重

	基本分
	90分
	上年度企业在宁营业收入（亿元）
	60

	
	
	上年度企业在宁缴纳社保人数（人）
	15

	
	
	上年度企业在宁研发费用投入（亿元）
	15

	附加分
	25分
	1.企业入选上年度世界500强加25分（其中1-100（不含）位25分、100-200（不含）位23分、200-300（不含）位21分、300-400（不含）位19分，400-500（不含）位17分）；
2.企业入选上年度中国500强加20分（其中1-100（不含）位20分、100-200（不含）位18分、200-300（不含）位16分、300-400（不含）位14分，400-500（不含）位12分）；
3.企业入选上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、制造业500强、服务业500强的企业加15分（其中1-100（不含）位15分、100-200（不含）位13分、200-300（不含）位11分、300-400（不含）位9分，400-500（不含）位7分）。

	备注：
1.基本分的各项指标为申报企业在宁自身数据，不含下属企业；
2.企业得分=基本分+附加分；
3.企业各项指标：
企业在宁营业收入得分：100亿元及以上得60分、80-100（不含）亿元得54分、60-80（不含）亿元得48分、40-60（不含）亿元得42分、20-40（不含）亿元得36分、10-20（不含）亿元得30分、5-10（不含）亿元得24分、0（不含）-5（不含）亿元得10分，0亿元得0分；
企业在宁缴纳社保人数得分：2000人及以上得15分、1500-2000（不含）人得13分、1000-1500（不含）人得11分、500-1000（不含）人得9分、200-500（不含）人得7分、50-200（不含）人得5分、1-50（不含）人得2分、0人得0分；
企业在宁研发费用投入得分：1亿元及以上得15分，0.8-1（不含）亿元得12分、0.5-0.8（不含）亿元得9分、0.2-0.5（不含）亿元得6分、0（不含）-0.2（不含）亿元得3分、0亿元得0分
4.根据企业得分由高到低排名，前20名认定为“AAAAA”级总部企业，第21-50名认定为“AAAA”级总部企业，第51-100名认定为“AAA”级总部企业，第101-200名认定为“AA”级总部企业，其他认定为“A”级总部企业。  
5.附加分以美国《财富》杂志、中国企业联合会、中国企业家协会、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榜单为准，按照就高、不重复原则加分。



